包头市节能减排示范技术认定
管理(暂行)办法
第一章 总则
第一条 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节约能源法》、《包头市“十一五”科学技术发展规划》及《包头市企业技术创新引导工程实施意见》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第二条 节能减排示范技术（以下简称示范技术），是指已经成功的应用于我市节能减排、清洁生产、资源综合利用、保护环境等方面先进成熟的工艺技术（成果、工艺、设备、材料等），应用效果显著，具有一定的示范性和推广应用价值。
第三条 示范技术认定管理工作应遵循突出企业主体、鼓励技术创新、公平公正的原则，实施动态管理。
第四条 包头市科技局负责示范技术认定和管理工作的组织实施。
第二章 申报与认定
第五条 示范技术采取企业自愿申报方式，包头市科技局统一受理。
第六条 示范技术申报应当具备以下条件：
1、申报单位必须是包头市注册企业，具有独立法人资格。
2、符合国家、自治区节能减排的有关法律、法规和政策，符合国家和自治区产业政策和相关标准、技术规范、市政府及有关部门出台的相关规定。对节能降耗、发展循环经济、优化产业结构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有较大的推动作用。
3、所申报的技术在生产中应用后节能减排效果明显，单位产品能耗、水耗、主要污染物排放等指标比应用该技术前有明显降低。在废物循环利用、余热余压回收、能源转换等方面成效显著。
4、申报的示范技术可以是自主开发、联合开发或引进的技术，企业拥有该技术的使用权，企业掌握技术的核心或关键点，技术水平应达到国内先进水平。
5、企业领导高度重视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工作，具有较强的自主创新能力及管理水平。企业有节能减排技术推广应用工作计划（或规划）和实施方案，有扎实的工作基础、较完善的基础设施及规章制度。
第七条 申报示范技术应当提交以下材料：
1、包头市节能减排示范技术申报书；
2、企业营业执照复印件;
3、该工艺技术水平的证明文件和相关资料（包括：专利证书、技术鉴定证书、获奖证书、技术标准、资质证书等）。
4、该节能减排技术应用效果显著的证明文件和资料（用户反馈意见、评价等）。
第八条 申报企业按照申报书要求提交报告，经专家评审、科技局审核后，授予“包头市节能减排示范技术”称号，并颁发证书或牌匾。
材料采取网上和纸质材料一式二份共同申报的方式。
第三章 组织与管理
第九条 认定工作原则上每年进行一次，每两年考核一次，在考核时不符合条件的取消其示范技术的称号。
第十条 科技管理部门对示范技术给予适当的科技经费补贴。
第十一条 本办法由包头市科技局负责解释。
第十二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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